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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機車排氣定檢通知簡訊 E 化申請推廣活動辦法  

一、活動緣起  

為提醒民眾實施定檢，並響應節能減碳，本市自 109 年起啟  

動「機車定期檢測簡訊通知系統」，提供免費簡訊通知服務。  

為提高簡訊響應數量和鼓勵民眾，本局研訂定檢通知簡訊 E 

化申請推廣活動，加強和各定檢站合作，期能提高登錄數量。  

二、活動辦法  

(一 ) 活動辦法實施對象：全市機車定檢站業者  

(二 ) 簡訊登錄和統計期間：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各站成果回溯至 111 年 1 月 1 日 ) 

(三 ) 辦理方式  

1. 利用民眾到站實施定檢或保養維修期間，推廣本市

簡訊通知系統，鼓勵車主掃 QRCODE 主動登錄或

協助登錄車主資訊。  

2. 登錄資訊包含車號、手機號碼、推薦檢驗站號共三

項資料 (車號、手機號碼資料登錄不全、格式錯誤等

筆數將剔除 )。  

3. 協助張貼簡訊通知系統推廣單張 (如附件一 )。  

4. 各站推廣和收集車號以 111 年度為主，不得和 110

年度收集資料重複 (採車號唯一 )。  

5. 各站於本年度收集車號達 1,000(含 )輛以上或收集

量達當年度檢驗數量的 30%以上，始具獲獎資格。  

6. 簡訊登錄網站為「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車定期

檢驗簡訊通知系統」，網頁 QR 碼如附件一，網址

https://web2.envimac.com.tw/dsms/RegData。  

(四 ) 活動獎勵  

1. 本推廣活動獎勵併入臺南市機車排氣檢驗站管理評

https://web2.envimac.com.tw/dsms/Re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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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要點實施。  

2. 活動期間協助收集車主手機及車號數量最多，將公

開頒發獎勵金以茲獎勵。  

3. 活動獎勵項目  

(1) 簡訊收集數量最多，共 5 名，年度機車簡訊

收集數量達 1,000(含 )輛以上，由高至低，取

5名定檢站業者，頒發不同獎勵金，以茲獎勵。 

(2) 簡訊比例最高，共 5 名，年度收集比例達 30%

以上，且收集數量至少達 300 輛 (含 )以上，比

例以簡訊收集數量和該站機車檢測數量計算，

經計算後比例由高至低，取 5 名定檢站業者，

頒發不同獎勵金，以茲鼓勵。  

(3) 活動獎勵金分配如下表。  

類別  
名額  

每名  

獎勵金  
合計  

1. 簡訊收集數

量最多  

(共 5 名 ) 

簡訊 E 化收集  

金獎 1 名  
6,000 6,000 

簡訊 E 化收集  

銀獎 2 名  
3,000 6,000 

簡訊 E 化收集  

銅獎 2 名  
1,000 2,000 

2. 簡訊比例  

最高  

(共 5 名 ) 

簡訊 E 化推廣  

金獎 1 名  
6,000 6,000 

簡訊 E 化推廣  

銀獎 2 名  
3,000 6,000 

簡訊 E 化推廣  

銅獎 2 名  
1,000 2,000 

 

(五 ) 民眾端獎勵作法  

1. 獎勵對象：機車設籍臺南市的車主 (一般民眾 )。  

2. 活動期間：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2 月 15 日。  

3. 獎勵資格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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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期間完成登錄及年度定檢均具獲獎機

會。  

(2) 如機車出廠未滿五年，只要完成登錄同樣具

獲獎機會。  

(3) 每支手機最多可申請 5 個車號，每個車號僅

能申請一個手機號碼。  

(4) 獲獎機會以臺南市車籍的車號和完整手機

號碼統計，以活動期間登錄車號為主，並採

車號唯一，重複登錄者或登載不全、有誤者，

均予以扣除不具獲獎機會。  

4. 獎勵項目  

(1) 簡訊 E 化通知獎：新臺幣 200 元之全聯禮劵，

總計 180 名。  

A. 第一階段 (111 年 9 月 30 日 ) ，60 名  

B. 第二階段 (111 年 12 月 31 日 )，60 名  

    C. 第三階段 (112 年 2 月 28 日 )，60 名  

(2) 年度達標獎：Switch 主機 1 名  

   如活動期間登錄車號 (臺南市 )新增 10 萬筆以

上，予以加碼抽出。  

(3) 若上述獎項遇缺貨或不可抗力的的因素無

法提供時，主辦單位有權以其他等值商品替

代。  

5.領獎辦法  

    (1)統一將中獎獎項以郵寄掛號方式寄送至登   

      記車主戶籍地址，倘係中獎人填寫資料錯誤， 

      以至獎項延遲、錯遞或遺失，恕不負責。  

    (2)若未能配合活動辦法相關規範、郵寄退件之  

      未領獎者，視為放棄得獎資格及權利，得取消  

      得獎者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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